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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之
澄清公告

茲提述智美體育集團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3年5月9日的股東特別大會通告（「股東特別大
會通告」）及日期為2023年5月9日的通函（「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將於2023年5月24日下
午二時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（「股東特別大會」）。除另有說明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
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就本公司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（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」）以釐定股東出席股東特
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而言，董事會謹此澄清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將予修
訂，並於2023年5月24日（星期三）（「經修訂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」）暫停辦理股份過
戶登記，而非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附註7所載由2023年5月19日（星期五）至2023年5月24日
（星期三）。於經修訂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內，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。

因此，股東及公眾投資者務請注意，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，所有
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2023年5月23日（星期二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
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
中心17樓1712-1716號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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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文所述者外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通函的所有資料均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智美體育集團
公司秘書
郝彬女士

香港，2023年5月1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任文女士（主席及執行董事）、盛杰先生（副主席及執行董
事）、宋鴻飛先生（總裁及執行董事）、郝彬女士（執行董事、本公司之公司秘書、質控中
心總經理及助理總裁）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志堅先生、葉國安先生及金國強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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